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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 :物业服务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 ,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 ,现有合同种类难以涵盖物业服务合同的特
点 ,应当被视为一种新的合同类型 ;在物业服务合同中 ,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比较特殊 ;物业服务合同的解除应当
遵循《合同法》的约定 ,业主不能任意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;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的责任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及
法律规定来确定 ,不能无限制扩大物业管理企业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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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物业服务合同的概念

所谓物业管理 ,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
业 ,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,

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、养
护、管理 ,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
动。①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 ,通过物业管理活动发生
法律上的联系 ,形成物业管理法律关系 ,而物业服务
合同 ,就是这种法律关系的体现。
笔者将物业服务合同的概念明确为 :物业服务合

同是指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之间订立的 ,由物业管理
企业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 ,业主支付相应报酬的协
议。这个概念 ,首先摈弃了以前被经常使用的“物业
管理合同”或“物业管理服务合同”的名称 ,同时 ,也明
确了物业服务合同的主体是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 ,客
体是物业服务的行为 ,以及物业管理的基本含义 ,即
物业管理企业提供服务 ,而业主支付报酬。
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 ,物业服务合同具有如下法

律特征 :

1.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。物业管理一
词出于香港 ,目前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 ,但实
际上 ,物业管理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从上至下的
“管理”或者行政意义上的“管理”,它应立足于服务而

不是管理 ,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是被服务
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 ,物业管理企业的“管理”权利
源于业主的授权 ,也是基于业主共同利益的需要 ,〔1〕

业主聘请物业服务企业 ,而物业服务企业则依靠其专
业技能为业主提供服务。因此 ,物业服务合同是平等
的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合同。

2.物业服务合同具有诺成性、有偿性、双务性、要
式性等特点。诺成性是指物业服务合同自双方当事
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生效 ,有偿性是指物业服务企业
提供物业服务以对方当事人支付报酬为对价 ,双务性
是指在物业服务合同中 ,双方当事人既享有一定的权
利 ,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 ,要式性是指物业服务
合同通常都需采取书面形式。

二、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

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性质 ,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
法 ,有人认为物业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的一种 ,〔2〕也
有人认为物业服务合同不是委托合同 ,而属于一种新
的合同类型。〔3〕

笔者认为 ,物业服务合同属于一种新类型的服务
合同 ,现有相关合同的特点并不能完全涵盖物业服务
合同的内容。
首先 ,就物业服务合同与委托合同比较来看 ,物
业服务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一些特征 ,从物业管理企
业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当事人来看 ,物业服务合同与
委托合同有相似之处 ,如 :依据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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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处理委托事务 ;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 ;报告
义务 ;财产转交义务 ,等。但委托合同的概念和特征
又不能完全涵盖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 ,主要体现为 :

第一 ,通常 ,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人的
事务时 ,是以委托人的名义来实施的 ;而在物业服务
合同中 ,物业管理企业即使是从事物业管理服务 ,也
通常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相关的民事活动 ,而并不是
以业主的名义实施管理服务 ,

第二 ,委托合同中 ,受托人实施代理行为的法律
后果直接归于委托人 ,这是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。而
在物业服务合同中 ,业主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独立的民
事行为并不承担其法律后果 ,只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
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。物业
管理企业的其他民事活动虽然可能与其提供的物业
服务存在直接的关系 ,但这只是物业管理企业为了提
供物业服务而必须开展的业务活动 ,这些民事活动不
会与业主有联系 ,与业主有法律上联系的只可能是物
业管理企业。
其次 ,与雇佣合同相比 ,二者在形式上都是当事

人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 ,他方支付报酬的合同 ,而且
合同解除之后 ,只能使合同关系发生将来消灭的效
力 ,而无法溯及既往。但二者的差别很大。
第一 ,雇佣合同的受雇人是自然人 ,其提供的劳

务是自然人通过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完成雇主所要求
的任务 ;而物业服务合同中的物业管理企业则是依据
法律规定的条件设立的专业企业 ,依其自身的资金实
力、专业人员的配备以及综合性的管理服务能力提供
专业的物业服务。
第二 ,雇佣合同受到劳动法等法律、法规的调整 ,

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雇主所承担的责任
(如受雇人的工伤等)有一些特别规定 ,而物业服务合
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完全是依据合同来调整
的。
因此 ,物业服务合同应当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合

同来看待。

三、物业服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

物业服务合同的当事人 ,就是签订物业服务合同
的双方主体。

(一)业主的法律地位
业主是房屋的所有权人 ,① 是物业管理中的服

务对象。业主对房屋所拥有的权利 ,与一般的单一物
权不同 ,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,即由专有部分所有权和
共有部分所有权组成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。②业主对
其独立房屋虽然有专有的所有权 ,但该房屋效能的发
挥 ,离不开楼梯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设施设备这些共
同部分的共同使用 ,即建筑物中各个具有独立用途和
功能的部分 ,虽然可以成立所有权 ,但该所有权的行

使 ,是要以整个建筑物共用部分的用益权为前提 ,否
则不能成立完全独立的所有权。〔4〕因此 ,业主在物业
管理法律关系中 ,其权利的行使 ,是根据业主拥有物
业的建筑面积、住宅套数等因素来确定的 ,也就是说 ,

须根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来确定业主权利的行使。
物业服务合同是约定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权利
义务关系的协议 ,但通常一个物业区域内有多个业
主 ,要求每个业主都和物业管理企业签订服务合同 ,

既不经济 ,也不现实。因此 ,通常是通过由业主组成
的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来签订物业服务
合同 , ③这种情况下 ,虽然合同约定物业管理企业为
业主提供服务 ,但是业主与企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
同关系 ,也就是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。但是业主既享
受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 ,同时又要履行相应的义
务 ,即支付报酬 ,从形式上看物业服务合同是一种为
第三人设定权利义务的合同 ,这个“第三人”就是业
主 ,但是业主委员会是经业主选举产生的 ,不能脱离
业主而存在 ,业主通过授权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服务
合同来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服务 ,并对自己加以义
务的约束 ,这是物业服务合同所独具的特点。
物业使用人能否行使业主的权利 ? 所谓物业使
用人 ,就是并不是物业的所有者 ,而是经所有者授权
的使用者。关于物业使用人是否有权行使业主的权
利 ,实践中存在不同的作法。某些地方法规规定物业
使用人只有列席业主大会的权利和建议权 ,对业主公
约没有表决权。〔5〕笔者认为 ,物业使用人在物业管理
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基于对物业的使用关系而产生
的 ,是由业主授予的 ,业主如果与物业使用人约定 ,由
物业使用人行使业主的权利 ,是完全可以的。从另一
个角度讲 ,将物业使用人作为业主的代理人看待 ,则
物业使用人同样可以行使业主的权利 ,但同样需有授
权。当然 ,物业使用人行使业主的权利不得违反法
律、法规和业主公约的规定。
业主委员会是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的

权力机构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。虽然通常是由业主
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,但由于难
以确定业主委员会是否有独立财产 ,因此 ,有人认为
业主委员会并不具备法人资格。〔6〕各国法律对类似组
织性质的规定各不相同 ,但均倾向于作为法人对待 ,

如《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法》将此类团体规定为管理
组合法人 ,法国法也将其视为法人 ,并赋予诉权及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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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如果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人数较少的 ,那么经全体业

主一致统一 ,则可以不成立业主大会 ,从而也就不会产生业主委员

会 ,对此种情况本文不单独阐述。

我国多数学者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持二元论 ,即包括专有

部分所有权和共有部分所有权 ,而不包括所谓的共同所有人的成员

权。(王利明.物权法论. 360 ;梁慧星.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. 274. )

参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六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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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之资格 ,〔7〕德国法将其视为有部分权利能力的特别
社团 ,该团体在住宅所有权存续期间不能消灭 ,并拥
有自己的财产。〔8〕

我国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并没有
明确规定。笔者认为 ,业主委员会应当属于社团法
人 ,理由如下 :

第一 ,从业主委员会的对内职能来看 ,它是业主
大会的执行机构 ,负责调查、收集“民意”,拟订业主公
约 ,协调业主间的关系 ,并在业主公约经业主大会通
告后组织实施 ;依照业主大会的授权和业主公约的规
定实施管理 (如车库、会所、营业用房以及物业管理有
关基金) ,并可取得相应的财产 ;

第二 ,从业主委员会的对外职能来看 ,它有权选
择物业管理企业 ,并与之签订或续订、修订物业服务
合同 ,当对方严重违约时 ,辞退物业管理企业 ,并与之
谈判、交涉善后事 ;

第三 ,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资格来看 ,在实践中
业主委员会有权起诉或应诉 ,具备诉讼主体资
格 ;〔9〕①

因此 ,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据《民法通则》第 50 条
的规定 ,成为社团法人。国务院颁布的《物业管理条
例》第 16条规定 :“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
起 30日内 ,向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”笔者认为 ,虽然业主委员会需要备
案 ,但这并不是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必备要件 ,因为备
案仅仅是形式上的要求 ,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大会选
举产生的 ,只要业主大会的选举符合法律、法规、业主
公约的规定 ,业主委员会就具有合法的资格。

(二)物业管理企业的法律地位
物业管理企业作为物业服务合同的另一方主体 ,

是指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,进行专业管理服务的具
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。物业管理企业对物业的管
理权来自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授权 ,并且与业主的所
有权相分离 ,是为业主进行服务而产生的权利。
物业管理关系的形成 ,从本质上说是业主的服务

需求与物业管理企业提供服务的结合 ,业主与物业管
理企业的关系是被服务人和服务提供者的关系。在
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 ,形成这一关系的依据是物
业服务合同。物业管理企业依据合同提供服务 ,其服
务对象是业主 ,服务活动的实施载体是物业以及物业
所形成的公用空间和关联财产。物业管理企业基于
合同所约定的事项 ,与业主形成服务、报酬的交换关
系 ,在约定的范围内提供服务 ,承担责任 ,获取报
酬。〔10〕

物业管理企业作为物业管理法律关系的一方当
事人 ,只要是合法的独立法人 ,其作为主体的资格是
毫无疑问的。国家对物业管理企业实施资质管理制
度 ,这一制度有两层含义 :其一 ,物业管理企业需有国
家认可的资质 ;其二 ,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 ,取得职业资格证书。

四、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效力

所谓合同的效力 ,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
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。〔11〕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效力 ,

也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对其当事人所具有的约束力。
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效力 ,包括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
务、合同的终止、解除等一系列问题 ,这些问题《合同
法》已有完善的规定 ,本文不具体论述 ,只对物业服务
合同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加以阐述。

1.物业服务合同的解除
在物业管理的实践中 ,业主从来被认为是弱势群
体 ,不论是新闻媒体 ,还是司法机关 ,通常对业主权益
的保护加以更多的关注 ,这在国务院的《物业管理条
例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该《条例》第 12 条第三
款规定 ,业主大会经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持投
票权 2/ 3以上通过 ,即可解聘物业管理企业。据此 ,

有人认为 ,只要符合该程序 ,业主大会就可以“炒掉”
物业管理企业。所谓“解聘”,实际上就是解除与物业
管理企业之间的合同。由此引出的问题是 ,业主大会
有无权利单方面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?

所谓合同的解除 ,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 ,当具备
合同解除条件时 ,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
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。〔12〕

合同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 ,约定解除是当
事人通过约定或行使约定的解除权而导致合同解除 ,

法定解除则是当事人一方行使法定的解除权而使合
同效力归于消灭。《合同法》第 94条规定了解除合同
的四种具体情形 ,即 :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
目的 ;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,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
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;当事人一方迟
延履行主要债务 ,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为履行 ;

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
不能实现合同目的。同时 ,根据该条第五项的规定 ,

只有法律可以规定其他解除合同的情形。
因此 ,笔者认为 ,《物业管理条例》作为行政法规 ,

其作出的此种规定 ,无法赋予业主大会任意解除物业
服务合同的权利 ,业主大会只能在满足物业服务合同
约定的情形下 ,或者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时 ,方
能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。如果业主大会拥有任意解
除合同的权利 ,那么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 ,导致合同
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 ,极易给物业管理企业造成损
失 ,没有哪个物业管理企业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,最终
仍然是对业主不利。所以 ,对此规定 ,仍应理解为在
符合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情形下 ,业主大会方可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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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该建议稿第 113条直接规定管理委员会和管理人具有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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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物业服务合同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作为行政法规 ,此
种规定容易引起误解 ,应在实践运用加以注意。

2.关于物业管理企业的责任问题
一个行为主体承担的责任 ,通常情形下有两种情

况 ,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。物业管理企业基于物业
服务合同与业主发生法律关系 ,因而基于物业服务合
同承担违约责任是正常的。但是物业管理企业应在
多大范围内承担责任 ? 实践中 ,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
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 ,多数焦点在于损失赔偿的问
题 ,如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丢失车辆 ,或因盗窃、抢
劫等致业主人身、财产损失时 ,业主如难以找到侵权
行为人 ,通常就会要求物业管理企业进行赔偿 ,以减
小追回损失的难度 ,而这种赔偿要求有时甚至会超出
物业管理企业依据物业服务合同所获得的利益。
笔者认为 ,物业服务合同是双方发生法律关系的

前提 ,如果物业管理企业未依照合同的约定做好安全
防范工作致使业主遭受损失 ,承担违约责任是正常
的。但是除违约责任外 ,物业管理企业也有可能承担
侵权责任。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 46及第 47条规定 ,物
业管理企业应当制止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、
环保等法律、法规的行为 ,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
的安全防范工作。这是行政法规规定的物业管理企
业的义务 ,是物业管理企业的法定义务 ,如果物业管
理企业未尽到此义务而给业主造成人身、财产的损
失 ,就构成了对业主的侵权责任。同一行为导致了违
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共同产生 ,就是责任的竞合。〔13〕

依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 ,业主有权选择违约或侵权来追
究物业管理企业的责任。
因此 ,物业管理企业应承担的责任 ,应当具体分

析。如果物业服务企业仅仅违反了合同义务 ,则只须
承担违约责任 ;如果物业服务合同中没有约定的 ,则
应分析双方是否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其他合同关系 ,或
者物业管理企业是否违反了有关的附随义务 ,以及物
业管理企业的过错程度 ,如对于车辆丢失的责任承

担 ,如果业主与企业之间已形成保管合同 ,则企业应
承担保管责任。而如果业主对人身、财产损害的发生
也有过错的 ,业主也要对此承担责任。如果物业管理
企业违约的同时又违反了法定义务 ,则还应承担侵权
责任 ,业主可选择较为有利的方式来追究物业管理企
业的责任。但是物业管理企业只是一个依法自主经
营、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 ,而社会治安的管理则是国
家有关机关的法定职责 ,从公平角度看 ,不应把行政
机关的责任全部推给物业管理企业 ;并且 ,不能在无
约定的情况下 ,无限扩大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服务职
能 ,否则 ,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的责任过大 ,将不利于物
业管理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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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earch Into Legal Issues of Realty Serving Contract
CHEN Wen

(Law School of Beijing University , Beijing 100871 , China)

Abstract :A realty serving contract is made between parties which have equal legal status as a civil contract .

The contract prescribed in Contract Law cannot cover the character of a realty serving contract , so it should be

treated as a new type of contract . One party of the realty serving contract , the owner or the owner committee ,

has special legal status which can not dissolve the contract at will. The liability of a realty serving corporation

should be determined by Contract Law and the realty serving contract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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